
关于调整 2017级研究生学位授予工作安排的通知 

 

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做好 2020 年上半年毕业研究生学位授予相关

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为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研究生毕业和学位授予

相关工作，减少疫情对研究生毕业、学位授予及就业工作的影响，现

就 2020 年春季学期疫情防控期间研究生学位授予相关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要求 

1、落实导师职责 

导师要加强与研究生的日常沟通，及时掌握研究生思想动态、健

康状况和学位论文撰写情况，做好心理梳导，加强人文关怀。要充分

利用各种开放数据库资源，主动为研究生的研究和学位论文撰写提供

支持和指导，帮助研究生顺利完成学业。 

2、创新管理模式 

为了不影响研究生学位申请工作的正常进行，确保研究生学位授

予质量，今年将采用信息化方式，在网上完成学位审核工作。同时，

学位论文、导师同意送审意见书（导师签字拍照同时发送）及导师评

阅意见等也在线上提交指定邮箱。所有线下需提供的相关纸质材料待

学校正式开学后补交。各培养单位要做好线上预答辩和答辩工作的方

案。 

3、严格质量控制 

在线上开展研究生预答辩、论文评审、答辩等环节中，各培养单

位和导师要严格质量要求，重视学位论文的内部审核，确保学位授予



质量。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推进过程管理，保证线上线下同质等效。 

二、工作方式和时间节点 

本着“不因疫情影响学生正常授予学位”的工作原则，经学校讨

论，在原定时间节点保持不变的基础上，尽量压缩各管理环节用时，

并增加 1-2次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，为毕业生论文研究和撰写争取

时间，帮助研究生完成学业，顺利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。学位论文相

关工作调整如下： 

 

内容  
完成时间  

（原定）  

完成时间  

（增加）  

完成时间  

（增加）  

学位授予资格

审核  

2020 年  

1 月 14 日前  

2020 年  

3 月 20 日前  

2020 年  

6 月 20 日前  

学位论文定稿

交研究生部  

2020 年  

3 月 29 日前  

2020 年  

4 月 30 日前  

2020 年  

7 月 20 日前  

论文相似度检测 

意见返回 

2020 年  

4 月 5 日前  

2020 年  

5 月 05 日前  

2020 年  

7 月 25 日前  

学位论文送审 
2020 年  

4 月 8 日前  

2020 年  

5 月 08 日前  

2020 年  

7 月 30 日前  

论文评审意见返

回，修改论文 

2020 年  

5 月 8 日前  

2020 年  

6 月 08 日前  

2020 年  

8 月 30 日前  

学位论文答辩 
2020 年  

5 月 22 日前  

2020 年  

6 月 22 日前  

2020 年  

9 月 05 日前  

学位评定分委员

审议 

2020 年  

6 月 10 日前  

2020 年  

7 月 10 日前  

2020 年  

9 月 10 日前  

学校学位评定委

员审定 

2020 年  

6 月 20 日前  

2020 年  

7 月 20 日前  

2020 年  

9 月 15 日前  

制证、公示、

颁发学位证书  

2020 年  

6 月 30 日前  

2020 年  

7 月 30 日前  

2020 年  

9 月 25 日前  
 

以上工作环节要求及提交材料均按照原有文件规定执行。请导师



和 2017 级研究生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相关任务。若因

个人原因无法按要求完成学位授予流程或未达到学位授予条件的，可

以提出延期申请。学校将根据疫情防控进展，适时调整相关工作的时

间节点，尽最大努力保障研究生顺利毕业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研究生部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3 月 5 日  


